2014年广东省人民医院职工篮球赛竞赛方案
一、主办单位：广东省人民医院工会
二、组织机构：本次比赛设竞赛组委会、仲裁委员会。

三、比赛时间：2014年8月13～28日下午
四、比赛地点：中山大学北校区篮球场
五、比赛形式：结合我院实际，篮球赛原则上以片工会为单位组队，分男子组（五人赛）和女子组（三人赛）。

六、参赛资格：
1.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单位的工会会员，研究生或进修生最多两名同时上场；
2.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，本着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和重在参与的原则，互相交流学习，量力而行，自行办理好伤病意外事故保险。
七、竞赛规则：

1.本次比赛为5人制和3人制，分男子组和女子组。男、女子组：第一阶段均采取分两组单循环赛决出四强，第二阶段交叉淘汰，最后决出冠、亚、季军。 
2.全场比赛开始前10分钟，各队领队必须把上场运动员名单交裁判员检查。男子比赛时间实行上、下半场各20分钟（毛时间20分钟），除了队员受伤裁判员要求暂停外，其他情况下均不停表，下半场最后2分钟打净时间。上、下半场每队各允许2次暂停（向场内裁判请求），暂停持续时间1分钟。女子比赛采用三人赛制，上下半场各10分钟，除了队员受伤裁判员要求暂停外，其他情况下均不停表，最后1分钟打净时间。上、下半场每队各允许1次暂停（向场内裁判请求），暂停持续时间1分钟。
3.小组赛时名次排列：胜一场记2分，负一场记1分，弃权计0分，积分高者名次列前，如两队积分相等，胜者名次列前，如三队或三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以这些队之间的得失分率排列名次，得失分率高者名次列前；如若再相同，则以整个小组各个队之间的得失分率排列名次，得失分率高名次列前。

4.比赛执行国际篮联最新审定的《篮球竞赛规则》。

5.参赛队及运动员应按比赛要求准时到达比赛场地，迟到15分钟按弃权处理（男子超过比赛时间15分钟仍然不足5名队员上场开始比赛；女子超过比赛时间10分钟仍然不足3名队员上场开始比赛）。

6.各单位实行领队负责制，自行管理本队队员，对运动员资格进行严格把关。参赛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工作证，以便核查。
7.在比赛中如若发现弄虚作假，冒名顶替，请枪手的行为，将直接取消本队的所有成绩。如若对比赛对手资格有异议的，必须在当场比赛结束30分钟内由领队或队长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，申诉时请附上相关的证据（照片、录像等）
八、比赛规定和相关事项： 
1、裁判员由中山大学委派。比赛中各队必须服从裁判，以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决，如有争议只能由队长或领队向裁判员提出意见。如出现不服从裁判。对场上裁判员进行谩骂、殴打或不礼貌的行为，一切后果由当事方完全负责，情节严重的将取消比赛成绩。
2、各参赛队应严格遵守组委会安排的比赛时间和比赛场地。如果检录迟到15分钟，作弃权处理，则判对方20︰0获胜。 
3、各队应穿着统一颜色的比赛服装，佩带号码，最好为4～15号。各队长在购买球服前要先到工会报队服的颜色，由工会统一协调。

4、男子比赛个人累计5次犯规被罚出场外，每半场全队累计7次犯规后的犯规要进行罚球两次。女子比赛个人累计4次犯规被罚出场外，每半场全队累计4次犯规后的犯规要进行罚球两次。
5、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比赛的延期，组委会将会提前通知各参赛队伍的负责人，重新安排的比赛时间和场地。
九、资格审查及处罚办法：


１.本着公平公正竞赛原则，运动员报名资格请各参赛单位务必严格按规定执行，一经发现违规行为将立即取消该队人员全部比赛项目及成绩，并在全院通报批评。
２. 凡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的，必须在该场比赛结束后20分钟内，向竞赛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，并交纳500元诉讼费。如胜诉全部退还，败诉则全部上缴。口头申诉或逾时不予受理 

十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：

比赛奖励前三名，分别颁发奖杯（仅限男子组，女子组为奖牌）和奖金。 

十一、本次比赛规程的解释权属院工会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竞赛组委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7月
2

